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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杭州项目申报知识产权
2023年度隐形冠军企业申报遴选工作的通知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各市、县（市、区）经信局：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培育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
办发〔2022〕19 号）、《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浙中小企业办〔2023〕8 号）等文件，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
2023 年度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申报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2023年度拟筛选出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60家左右。

二、申报条件

申报企业所属行业应为国家和省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属于《中国制造2025浙江行动纲要》明确的11类
重点发展产业（见附件2）或浙江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发展领域。同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在浙江省境内工商注册登记、连续经营10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在5000万元至20亿元之间。



（三）企业近2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净利润平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企业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且
银行资信等级A级以上（或人行征信报告记录良好）。

（四）截至上年末，企业从事特定细分行业、细分领域时间达到10年及以上；主导产品不超过3个，其主
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70%以上；主导产品的细分市场占有率位于全球前10位或全国前3位。

（五）近2年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每年均不低于4%。企业具有与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发明专
利（含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3项或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5项及以上（其中制
造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至少1项以上）。

（六）自建或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企业在研发、生产、供应等环节至少有1项核心
业务采用信息系统支撑。

（七）主导或参与制定相关业务领域国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至少1项以上。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取得
国际相关管理、生产、产品等认证至少1项以上。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不得申报：近三年发生过重大安全、质量、环境污染事故的；有偷漏税或其他违
法违规、严重失信行为的。发现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2年内取消隐形冠军申报资格。

已认定为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不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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